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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网调度信息披露暂行办法 

（国家经贸委 2000 年 12 月 26 日发布 国经贸电力

[2000]1234 号） 

第一条 为促进电网调度实现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，建立

规范化的调度信息披露制度，维护电网经营企业和并网电力生产

企业合法权益，促进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电力法》、《电网调度管理条例》及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电力

行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县级以上电网调度机构、电

网经营企业和并网电力生产企业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可以根据本办法，结合全国

电网实际运行情况，制定全国电网调度信息披露实施细则，并报

国家经贸委备案。 

大区电网调度机构和省级电网调度机构负责所辖电网具体的

调度信息发布工作。 

第四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经贸委（经委）负责本地区

电网调度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与监督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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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大区电网调度机构和省级电网调度机构，应当定期

组织召开年度、季度信息发布会（月度信息可以简报或者其他形

式发布），参加单位包括电力行政管理部门、电网经营企业、电

力生产企业和其他有关部门。 

第六条 调度机构应当创造条件，开设调度信息网页或者通

过适当的报刊媒体，及时披露电网调度信息。披露的电网调度信

息应当真实、准确。 

第七条 电网调度机构应当披露的主要信息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政策、法规。 

（二）电网结构情况，电网安全运行约束条件，并网运行机

组技术性能等基础资料。 

（三）电网年度、月度计划(包括调整计划)与实际发电量；

网间交换电量；全网电力需求、用电负荷率；机组主设备、主要

线路的年度、本月度和未来两个月的检修计划；主要水电厂（站）

来水情况；电网异常情况分析说明；电网经营企业与并网独立电

厂电费结算情况。 

（四）并网电力生产企业上网电量、上网电价、发电负荷率、

执行调度指令情况，完成年度、月度发电计划情况；对年度、月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18


